
山东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临沂市交办群众信访件 （第01批）办理情况

（第01批  2024年07月22日）

序号 受理编号 受理方式 转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污染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办结目标 是否办结 问责情况 备注

1
D3LY20240

722013
来电

河东区八湖镇付家赤草

坡村，该村河道上游丰

家池草坡村北侧存在养

鸭厂与铝厂，向河道排

放污水，造成付家池草

坡果园树木、庄稼、鱼

塘鱼死亡。

河东区 水

    2024年7月23日，河东区组织八湖镇政府、市生态环境

局河东分局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 ，有关情况

如下：

    1.反映的养鸭厂为临沂鸿盛丰源养殖有限公司（原名

河东区盛全养殖专业合作社），位于河东区八湖镇丰赤草

坡村北侧。该企业肉鸭养殖项目存栏量为50万只肉鸭，属

于规模化养殖，2024年7月23日，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常生

产，环保设施正常运转，按照环评验收批复要求，养殖废

水经厂区内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农田灌溉用水标准》

后，用于企业承包农田的农业灌溉（环评分析土地需求167

亩，企业承包200亩）。该企业为间歇性排水，7月26日取

样监测，水质符合《农田灌溉用水标准》要求。

    2.反映的铝厂为临沂腾信铝业有限公司，位于八湖镇

丰赤草坡村西北侧。该企业年产5万吨铝型材项目于2018年

6月15日取得环评批复，2020年5月27日取得验收批复，

2023年11月28日取得排污许可证。2024年7月23日，现场检

查时该企业正常生产，企业原污水排放口已于2021年进行

封堵，生产废水经厂内污水处理站预处理后，转运至临沂

市兰山区李官镇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对企业周边进行排

查，未发现外排废水痕迹。

    3.反映的河道实为丰赤草坡村排水沟，对该沟渠周边

进行排查，由于前期降雨量较大，该村西侧部分农作物受

涝后出现死亡，下游5个鱼塘出现部分鱼类死亡。经八湖镇

、区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联合排查，鱼类

死亡是由于近期大雨、河水泥沙较大造成，非两家企业外

排污水影响。

属实

    加强对涉水企业的监督管理，进

一步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提高污

染防治水平。

加强监管 已办结 无



2
D3LY20240

722017
来电

河东区八湖镇窦家岭

村，该村支部书记林某

某利用职务之便在其家

耕地内填满生活垃圾与

建筑垃圾，前期已通过

法院起诉 ，一直未清

理，无法耕种，要求彻

底清理。该村书记在该

村西红岭沟东侧水源旁

建设养殖厂，污水全部

排放至水沟内，导致水

源被污染，气味难闻。

河东区 水

    

    2024年7月23日，河东区组织八湖镇政府、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

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该反映的地块位于八湖镇窦家岭村西侧 ，面积约

0.71亩，所属权为村民张某所有。经调查该地块原为藕

塘，2018年窦家岭村委用泥土填埋。但因地块所有权存在

争议，窦家岭村委与村民张某经法院审理后判决给张某 ，

窦家岭村委已应张某要求恢复藕塘状态后交付张某 ，具备

耕种条件，因张某自身原因未进行耕种，目前处于空塘状

态，水深约1米。八湖镇政府联合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藕塘

随机选取两个点位进行挖掘，挖掘后藕塘底部为防雨布材

质的隔离层（主要作用为防止莲藕扎根较深不利于采

摘），隔离层上部为淤泥及杂草，未发现生活垃圾与建筑

垃圾。

    2.该养殖场位于八湖镇窦家岭村西北侧，负责人为林

某某，该养殖场建有生猪养殖棚4处，肉鸭养殖棚3处，位

于非禁养区，自建成后未进行生猪养殖，肉鸭仅养殖一

期，已于2024年7月2日出栏。目前该养殖场所有养殖棚处

于空棚状态，该养殖场东侧存在1处鸭粪暂存池，未做防渗

、防雨措施。由于前期雨水较大，部分养殖废水溢流至厂

区南侧沟渠内，与反映中涉及的红岭沟不直接连接，现场

存在一定异味。该养殖场周边无饮用水源，西侧为村内灌

溉沟渠区，不存在污染水源情况。2024年7月23日，市生态

环境局河东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红岭沟进行取样监

测，检测结果显示氨氮、总磷分别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V类标准2.365倍、5.55倍。超标主要原因是汛期降

雨导致沟渠汪塘里面的生活污水、养殖粪污污染物集中爆

发，出现“零存整取”情况。

属实

     该养殖场已对厂区周边沟渠清理

完成，对存池内养殖废污进行妥善处

置，做好防渗防雨措施，规范养殖。

持续开展红岭沟汛期隐患排查整治，

降低各类污染物入河量。

立即整改 已办结 无

3
D3LY20240

722042
来电

河东区沂河内水质较为

浑浊，要求处理。
河东区 水

    2024年7月23日，河东区组织沂沭河局河东河道管理局

、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

实，有关情况如下：

    沂沭河局河东河道管理局和区生态环境河东分局对河

东区境内沂河东岸和河道进行了现场排查，发现沂河部分

河段水体浑浊发黄，未发现非法入河排污口和倾倒痕迹。

经调查，入汛以来我区受强降雨影响较大，沂河先后发生

“沂河2024年第1号洪水”“沂河2024年第2号洪水”两次

编号洪水。7月份以来（7月1日8时至20日8时）全市累计降

水量516.8mm，较历年同期偏多245.2%，较去年同期偏多

178.9%，同期降水量在1955年以来水文资料系列中居第二

位。由于防汛需要，沂河河道内柳杭橡胶坝、桃源橡胶坝

、小埠东橡胶坝等拦河闸坝均塌坝运行，河道内水量大流

速快，导致地表土壤和泥沙受冲刷进入河水，造成水质浑

浊。

属实
    加强日常巡查，定期做好水质监

测。
加强监管 已办结 无



4
D3LY20240

722043
来电

河东区奥正诚园小区西

侧绿化带存在一处土地

庙，经常有其他市民在

该村烧纸，存在大气污

染，存在安全隐患，要

求处理。

河东区 大气

    2024年7月23日，河东区组织九曲街道办事处、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区民政局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

实，有关情况如下：

    1.反映的土地庙位于河东区奥正诚园小区外围堤下路

与利坊街交汇南100米西侧绿化带内，与小区中间有堤下路

及绿化带间隔。经了解，桃园社区于2013年进行整村拆迁

改造，社区群众祭奠不便，但本地群众一直有使用土地庙

进行祭奠的习俗。因此，桃园社区部分群众自发捐赠20000

余元在该处修建土地庙方便附近群众在此进行祭奠活动 ，

活动中烧纸造成一定空气污染及安全隐患。

    2.调查人员到现场查看时未发现烧纸现象，但存在烧

纸痕迹，已责成桃园社区加强对该处土地庙日常巡查和管

理工作，对周边群众做好解释和劝导工作，引导其采用文

明祭奠方式，避免烧纸造成空气污染，引发安全隐患。

属实

    加强对该处土地庙日常巡查和管

理工作，对周边群众做好解释和劝导

工作，引导其采用文明祭奠。

加强监管 已办结 无

5
D3LY20240

722049
来电

河东区汤头街道陈家堰

村、孙家堰村，该村水

质较差，饮后发麻，要

求给予检测水质。

河东区 水

    2024年7月23日，河东区组织汤头街道办事处、区水务

局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反映的陈家堰村、孙家堰村村民饮用的是自来水。经

排查，两村周边无涉水企业。7月23日，河东区组织区水务

局、区卫健局对反映的村庄水质进行抽检，下一步根据检

测结果进行处理。

属实
    根据水质检测结果，对应开展下

一步工作。

根据检测

结果依法

处理

未办结 无

6
D3LY20240

722089
来电

河东区汤头街道路段铁

路桥北侧两个不明工

厂，该处经常向外排放

加工污水与浓烟，市民

表示影响水源与大气环

境。

河东区 水、大气

    2024年7月23日，河东区组织汤头街道、市生态环境局

河东分局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

下：

    1. 河东区汤头街道路段铁路桥北侧两个不明工厂分别

为河东区润程果蔬加工厂和河东区永盛果蔬加工厂 ，位于

汤头街道办事处沙汀村北。两家企业均为季节性生产，现

场检查时正常生产，生产工艺为：原料检验-果蔬清洗-蒸

煮-冷却-速冻-包装冷藏，国民经济代码为1371蔬菜加工及

1373水果加工，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

录（2021版）》均不纳入环评管理。均已办理固定污染源

排污登记。

    2. 两家企业均配套建设污水处理站，污水经过生化处

理法后排入厂外沟渠。现场检查时未排放污水。经调查该

企业今年来自7月13日开始生产，目前产生的废水尚未外

排，待企业排水时再取样监测。两家企业均建有1t/h天然

气锅炉，已配套安装低氮燃烧器，现场检查时锅炉正常运

行，厂区内未发现煤炭、生物质等燃料，未见浓烟。厂区

西侧300米处存在沙汀水库，主要为农业灌溉水源，市生态

环境局河东分局已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沙汀水库进行取

样监测，监测结果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

2021）农田灌溉水质基本控制项目标准限值要求。

属实
    加强企业管理，确保污染治理设

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加强监管 已办结 无



7
D3LY20240

722092
来电

河东区八湖镇汤河与窦

柴河交会处南侧河段两

岸， 存在较多不明工

厂，经常将污水排放至

该河道内，导致河内存

在异味，污染水源。

河东区 水

    2024年7月23日，河东区组织八湖镇政府、市生态环境

局河东分局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 ，有关情况

如下：

    1.经排查，该处河道两侧存在5家涉水企业，其中正常

生产企业4家，分别为临沂庆丰食品有限公司、临沂市河东

区康有脱水厂、临沂仁尚食品有限公司，临沂高铖食品有

限公司。长期停产企业1家，为临沂齐创食品有限公司。

    2.该5家企业均已办理环评、排污许可等环保手续并通

过验收，均建有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为：初沉-厌氧-好

氧-沉淀-加药-外排，排放方式均为间歇排放，经村内排水

沟排放至汤河。4家正常生产企业环保设施正常运转，市生

态环境局河东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临沂庆丰食品有

限公司、临沂市河东区康有脱水厂、临沂仁尚食品有限公

司外排水进行取样监测，临沂高铖食品有限公司未达到排

水条件，未进行取水监测。工作人员对4家正常生产企业周

边进行排查，未发现其他外排口和废水排放迹象。

    3.汤河内水质无明显异味，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委

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汤河内水质进行取样检测 ，检测结果

显示总磷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V类标准3.325倍。

超标主要原因是汛期降雨导致沟渠汪塘里面的生活污水 、

养殖粪污污染物集中爆发，出现“零存整取”情况。

属实

    市生态环境局河东分局和八湖镇

政府加大对河流沿岸企业的监督检

查，打击涉水环境违法行为，确保企

业生产废水达标排放。

立行立

改，加强

监管

已办结 无


